北京理工大学校园宣传环境管理规定（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对校园宣传工作的规范化管理，充分利用校内现有的宣传场地，保持良好的校容校貌，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和育人环境，特制定本规定。  

一、适用范围

凡是在校园内学校所属公共场所、建筑物及各种设施或附着物上悬挂、张贴各类用途的标语、条幅、彩喷、海报及各类布展等实物展挂类宣传，均在本规定约束范围之内。

二、总体要求

1. 各类宣传内容必须严格遵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规范、学校有关规定；

2. 各类悬挂物、张贴物、展览要求材质良好、环保、外观整洁美观、与周围环境协调、有助于烘托校园文化氛围；

3. 宣传材料的内容必须与开展的活动相吻合，严禁含糊其辞、夸大宣传；

4. 活动宣传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禁止以学生活动为名进行纯商业或商业色彩明显的宣传；

6. 个人不得在校内任何地方悬挂条幅。

三、实物展挂类宣传管理要求

1. 校园主干道、主要建筑物和主广场等主要公共区域，一般悬挂配合党和国家、全校性重大活动及重大纪念日、节庆日的宣传条幅。各个单位（部、处、院、系、群众团体、学生组织等）开展活动所需要的宣传条幅，一般悬挂在东操场东侧围栏处；

2. 在主干道、教学区建筑物外悬挂条幅和标语，必须报校党委宣传部审批；

3. 各单位在校园内室外悬挂有关学生活动的条幅、标语、彩喷和海报，必须填写《北京理工大学学生活动校园宣传审批单》，经学校团委审批、备案后方可悬挂（审批时间为每周二、四下午）。悬挂地点主要为东操场东侧围栏,其它地点严禁悬挂。同时，由于学校场地有限并为保持围栏和体育场地的通透，如在东操场围栏挂条幅其长度不超过8米，宽度不超过0.7米；彩喷宽度不超过2米、高度不超过1.5米，所有彩喷必须集中在东操场东侧围栏中部位置（注：尺寸超标的条幅和彩喷由物业清理）。所有悬挂的条幅和彩喷其上沿与围栏上沿平齐；所有条幅和彩喷必须在右下角用3.0以上的黑色粗笔注明：

（悬挂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对于未注明悬挂时间的条幅和彩喷，物业将在每周进行一次清理；

4. 在中教大厅内所做的宣传必须经校长办公室审批；

5. 求是楼前东侧橱窗由研究生院和研究生工作部负责，求是楼前西侧橱窗由科技处负责、2号楼前橱窗由校党委宣传部负责、 7号楼前橱窗由校团委负责、远志楼前橱窗由校工会和老干部处负责、逸夫楼前橱窗由科技处负责、校医院门前橱窗由校医院负责、居民区内橱窗由居民管理委员会负责、各学生公寓楼前橱窗由总务后勤部学管中心负责、硕博小区内橱窗由校团委负责。如需要使用这些橱窗的单位和组织，必须经负责部门审批后方可；

6. 各单位要明确宣传品的最终落款，涉及主办、承办、协办单位的内容必须准确、全面；

7. 各单位要各尽其责，对宣传品进行及时、有效的维护，在校园内所做的宣传（尤其是条幅、彩喷和海报）要保持其整洁、美观、无破损、无残缺。一般在活动前一周内进行悬挂；悬挂期限届满或活动结束后三天内，按谁悬挂谁负责的原则及时清除；逾期不清理的，由物业中心每周清理一次；

8. 在报告厅、教室、中教大厅、七号楼大厅等室内公共场所进行的宣传，必须遵守相应场所关于借用、维护、布置、安全等方面的规定，所有会标、会议用品要在活动结束当日拆除清理，恢复场所原貌，以便日后使用；

9. 对于有企业赞助的学生活动宣传不允许在教学区内进行。在涉及其它地点进行相关宣传时，要按照学校的有关要求策划活动方案，尤其要有详细的书面宣传计划，宣传时间、宣传地点、宣传方式、宣传品规格（尺寸），宣传内容必须经学校团委批准备案；有企业赞助的非学生活动宣传广告的张贴必须经学校党委宣传部批准备案。上述宣传的内容要避免纯商业化，要将企业宣传与高校育人功能有机结合起来；

10. 为保证安全，禁止在树木、摇摆或晃动的物体上悬挂条幅和海报，放置宣传板要固定牢靠。

四、其它说明

1. 物业在教学区和生活区水房处设立公告栏、膳食处在各食堂设立公告栏，在公告栏内注明使用方法并指定相关人员负责管理；各校内单位和个人的小广告和张贴物只允许在此公告栏内张贴；相同内容的张贴物在公告栏内只允许张贴一张，尺寸不大于B5(25.7×18.2cm)并注明张贴者个人信息，否则不允许张贴；校外张贴物未经批准不允许在校内张贴；

2. 学校组织的大型活动（如各类节日庆典、艺术节、科技节等）由学校负责拟定标语口号或宣传方案，并安排有关单位在指定的位置悬挂、张贴或布展。此类活动视为已经审批，按照学校统一部署进行即可；

3. 校园文化活动的宣传、通知等尽量通过校园网或校内闭路电视系统等进行宣传。特别是学院内面向本学院的活动尽量在学院的宣传场地进行宣传，如确有必要通过室外开展宣传的活动，应严格按照本规定执行；

4. 对于违反本《规定》的单位、组织或个人，请校、院两级团、学组织进行监督并向团委举报。情节轻微者对其进行规劝或警告；情节严重或屡次违反者，由校长办公室对其进行通报批评。

五、附则

1. 体育场馆内的体育宣传广告、体育活动社会赞助宣传广告依照《北京理工大学体育场馆宣传广告、体育活动赞助管理暂行规定》执行；

2.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其最终解释权归校长办公室所有。

